
 关于《户口迁移通知书》的公告

户口迁移通知书

吴金娣、陈建、陈然、陈艺元：
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  东升路19－1号东升新村10幢一单元403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溧阳市罗庄路18号  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溧阳市  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阳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15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 吕志强，汪胜荣  时间： 2025 年9 月15  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1
— 2 —


